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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建函〔2025〕112号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第2025156号代表建议答复的函
黎加柠等代表：

你们提出的《关于推动中心城区智慧停车收费管理的建议》（建议第2025156号）收悉，经综合市政务和数据局、市城管和执法局、市发展改革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国资委意见，现答复如下：

一、对建议内容的总体表态

近年来，我市机动车保有量接近200万辆，其中中心城区汽车保有量59.6万辆。我市小汽车2025年较2024年增长5.2%。据统计，主城区含各类停车位约共36万个，按1.1倍的最低停车需求比例，停车位缺口约23万个，停车需求满足率约61%，凸显我市停车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建议第2025156号《关于推动中心城区智慧停车收费管理的建议》，较好地反映了我市目前“停车难”的真实情况，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细致，对助力我市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我局及各会办单位表示赞同，并结合工作实际对相关建议予以吸收采纳。

二、对建议内容的归纳分析

建议第2025156号《关于推动中心城区智慧停车收费管理的建议》提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市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停车难、停车乱问题日益突出。中心城区路内泊位长期实行免费停车政策，导致车辆乱停乱放现象严重，不仅加剧了交通拥堵、破坏了市容市貌，还对收费停车场形成了不公平竞争。针对上述问题，该建议提出通过统筹管理、实施差异化收费、建设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开通晚间优惠、形成收益反哺良性循环机制等措施的建议，提升我市智慧停车管理水平，有效缓解我市市民出行“停车难”等问题。

三、对建议内容的采纳情况
（一）关于授权街道统一管理，规范收费机制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中山市政府高度重视我市停车管理的社会痛点，为加强我市公共停车设施管理，规范城市车辆停放和收费行为，构建简约高效的城市停车治理体系，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印发停车管理相关工作文件，通过实行分级管理，市直部门、各镇街等主体的权属停车资源，原则上由权属方自行实施智慧停车管理，对零星分散的公共停车资源，经业主部门与属地镇街协商一致后，可采取委托镇街形式开展智慧停车管理工作。

市城管和执法局于2024年委托东区街道完成东区市属公园2703个公共停车位纳入智慧停车和收费管理，对中心城区市属市政道路路内停车泊位、港湾式路边停车泊位、公园市政配套公共停车场等停车资源整合，推进停车资源经营权公开招标等事宜，后续将结合公园改造项目加强与建设单位的协调对接，完善公园停车配套设施，为市民创造更加便捷、高效、安全的停车环境。

（二）关于实施差异化收费，优化资源配置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市发展改革局根据《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公布中山市停车服务收费政府指导价的通告》（中发改价控〔2018〕316号）、《中山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贯彻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指导意见的通知》（中发改价格函〔2024〕7号）等规定，依法施划的道路停车设施，站场、口岸及城市公共交通枢纽（换乘）站等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并已制定不同类别政府指导价标准，由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经营主体在政府指导价内依法实施。对纳入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停车设施，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已制定月租收费标准，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停车设施经营主体可按规定在政府指导价内依法实施，无需报市发展改革局备案。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停车设施，由经营者根据经营成本、市场供求状况自主定价。

依托东区街道，联合市城管和执法局、市公安局、市自然资源局、市发展改革局、市政务和数据局、市城建集团等单位，自2022年起，我市开展智慧停车管理相关工作，相继推动街道和相关职能部门实施了紫马岭公园、市文化艺术中心、市体育中心、市纪念图书馆等11个市属公共停车场的智慧化和收费管理。2025年至今，11个市属公共停车场已纳入管理泊位5201个，车流量共172.44万车次，日均流量0.73万车次，停车位利用率19.38%，停车位周转率平均1.83次/天，有效改善管理前仅30%的停车泊位可运转的情况，避免车位无序占用和资源浪费，保障市民公平使用公共停车场。目前，全市已实施智慧停车的镇街15个，其中中心城区（中山四路、莲塘北路）以及11个镇街由市属国有企业运营（小榄镇、东凤镇、沙溪镇、三乡镇、坦洲镇、横栏镇、火炬开发区、黄圃镇、三角镇、港口镇、神湾镇）；2个由民营企业运营（古镇镇、板芙镇）。根据市发展改革局印发的中发改价控〔2018〕316号、中发改价格函〔2024〕7号等文件规定，对管辖范围内的道路，结合区域实际，通过智能化系统实施路内停车收费，实行差异化停车收费和市场调节价，实现路内停车较大幅度高于路外停车场、核心区高于外围区、高峰高于平峰的收费策略，进一步引导停车需求合理分布，较好地提高了泊位周转率，有效解决了区域性停车难的问题，其余镇街也有序开展智慧停车管理工作。

市城管和执法局按照市府办的工作指示，已在着手统筹推动城区道路港湾式停车位、公园停车场及桥下空间、路内停车位等有偿使用经营招标事宜。

市城建集团目前已统筹全市13个镇街的14个路内智慧停车项目、覆盖299个路段，经营管理城区40个围蔽停车场，合计管理泊位约2.8万个，路边泊位周转率2.1%，泊位使用车流量约760万次，依托停车收费的价格杠杆作用，提高热门商圈、人流密集区域周边路段车位周转率，实现快停快走等目标。 

（三）关于开通晚间停车月卡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市城建集团主动研判市场需求和消费者停车习惯，一是普适性地推出全民注册和开通无感支付送券活动，如注册“管信云停车”发放30元优惠券，开通无感支付发放30元优惠券；二是针对路边停车及围蔽停车场的不同应用场景，定制化推出一场一策优惠停车方案，满足市民不同的停车需求和习惯。目前，运营的停车平台已开通多种定制化的优惠停车方案，如针对停车场周边商业做的配套次卡及停车时长优惠，停车季卡、半年卡和年卡优惠，团购套餐优惠等。

（四）关于全面推广智慧停车管理系统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我市始终坚持政府主导，立足城市交通现状，以提升停车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和规范停车秩序、方便市民出行为目标，建设市级统一智慧停车管理系统，充分盘活道路停车资源，提高停车资源利用效率和停车管理水平。根据市政府的相关工作要求，市公安局统筹组织全市统一智慧停车管理平台搭建工作，督促各类停车场数据接入中山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并已书面发函授权市城建集团建设运营，要求实现我市停车场数据共享，停车资源动态监测、实现停车诱导、停车场备案全流程管理等功能，力求进一步优化停车资源配置，提升交通管理效率。

市政务和数据局积极配合平台建设相关工作，统筹全市停车相关数据的归集与管理，推进中山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与中山市政务大数据中心的深度对接，将停车数据全面、实时地接入政务大数据中心，着力打通各部门、各系统之间的“数据壁垒”，构建起数据高效流通与共享的通道。联合百度、高德等平台，实现停车信息互联互通、归集共享，使市民可便捷获取周边停车场的实时信息，有效提升出行体验，减少因寻找车位而造成的时间浪费和交通拥堵。同时，充分挖掘停车数据的潜在价值，结合市民的实际需求和出行习惯，探索开发贴合市民需求的停车数据产品，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停车服务，促进中山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市城建集团通过周边调研，编制《全市统一停车综合管理平台工作方案》《中山市智慧停车管理平台接口标准》等文件，明确平台构架、功能模块和统一接口，该平台目前已具备停车场导航、车位预约、余位查询、无感支付、ETC扣费、分时租赁、车位共享等功能，支持微信、支付宝、银联卡和余额等自主缴费方式并已接入全市13个镇街的14个路内智慧停车项目的299个路段和中心城区紫马岭公园、人民医院、博爱医院、市体育中心等40个围蔽停车场，市民可以登录统一平台公众号或小程序查询已经对接停车场的分布、余位情况并进行停车场导航、车位查询预约等。下阶段将通过平台需求分析和技术升级，争取今年12月底前完成停车诱导、停车场备案全流程管理功能的相关工作。                      
（五）关于收益反哺，形成资源供给良性循环机制的建议
吸收采纳该建议。
根据市政府的相关工作指示要求，我市各市直部门、镇街、国有企业等单位正在加快盘活城市公共停车资源存量，营造政府、企业和社会多方的协同环境，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高效城市停车治理新格局。市城建集团按照市政府有关批复精神和公司停车业务发展规划，积极对接市土地储备中心等部门，建立具备停车场建设条件的储备地台账，研究盘活利用短期无出让计划的储备土地、建设边角地等闲置土地资源，按照“成熟一宗、盘活一宗、经营一宗”的原则有序推动停车场项目的建设经营。截至目前，已盘活人才公园旁储备土地、岐江道（安栏路、清溪路）、南区全民健身广场、戒毒所和看守所周边等7个地块，通过智慧化改造和管理，确保有效满足市场主体、人民群众不同场景停车需求。根据相关文件内容，各单位权属的公共停车资源管理项目收入所得优先用于保障政府停车资源维护、管理和智慧化改造等方面的支出，全市各相关职能部门、镇街、国企协同发力，营造中山市良好的行车、停车环境。
专此答复，诚挚感谢你们对中山市智慧停车管理工作的关心支持。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9月19日
（联系人及电话：王璞， 0760-88238313）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务和数据局，市城管和执法局，市发展改革局，市财政局，市公安局，市国资委。
中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5年9月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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